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
病人資料保護暨使用規範
2004年09月09日  訂頒

2009年02月24日  修正

一、為尊重本院病人之隱私，特訂定本規範。
二、本規範所保護之資料，為以不論任何形式登載，並由本院保存者；但臨時性資料，應於使用後，即予銷毀。
三、本院保存之資料，僅就業務所必需者，方能申請調閱、使用，各管理或保存資料之單位，應就其權責，另行訂定調閱、使用之相關規定。
四、如需將第三點之資料交付非業務相關人員時，應按下列程序辦理：
1. 涉及病人之資料時，應事先徵得病人「書面」同意。
2. 未關病人之資料時，應事先徵得院長「書面」同意。
五、使用本院之資料時，嚴禁下列行為：
1. 未經申請核准，不在不適宜之場所、或對不適合之對象，談論、討論病人之病情。
2. 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、洩漏本院保存之資料。
六、對於本規範之規定，各單位主管負有監督之責。
七、本規範呈報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以上「病人資料保護暨使用規範」，本人已詳細閱讀，且確切瞭解其規定之內容，並願確實遵守。
立約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員工代號：

(學校名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學號)
公元  年  月  日
